
4. 出差旅費報告表之憑證如何黏貼 

1. 去回程車票 
    (1) 請區分去程車票、回程車票。 
     (2) 去程車票或回程車票，若有2張以上 
          請依序分開黏貼並編號。 
     (3) 去程車票、回程車票請用分隔線隔開。 

2. 停車費、油資 
     (1) 須有統編。 
     (2) 請用分隔線隔開。 



去回程車票請分類 

請填寫 

去回程車票請分類 

去程車票只有1張，不用編號 

回程車票只有1張，不用編號 

請畫分隔線 

請 
畫 
分 
隔 
線 



Before 未分類，雜亂無章 



After 分類後，井然有序 

去回程車票請分類 

去回程車票請分類 

去程車票2張以上，請依序編號 

回程車票2張以上，請依序編號 

請畫分隔線 



 
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(103.7.7) 主要修正如下: 
  (政府標準) 
第二點 
旅費分為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。(刪除膳費) 
雜費不分等級，每日400元。 
 
第五點 
搭乘飛機、高鐵、船舶者，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
文件。 
 
第九點 
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。(刪除未能檢據者，按二分之一列支) 
住宿費各等級均增加200元。 
(2,000   1,600   1,400  2,200   1,800   1,600) 

 



第四點 
出差事畢，於十五日內依附表 
二檢具出差旅費報告表，連同 
有關書據，一併報請機關審核 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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